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张德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薛白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潘一青女士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
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３

，

５０８

，

２２４

，

８８５．６５ ３

，

１９１

，

７７９

，

５５９．９７ ９．９１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

，

２１７

，

２６１

，

５１６．７９ ２

，

１４９

，

７０１

，

５５１．５２ ３．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２１ ６．０２ ３．１６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４

，

６８６

，

５８７．９４ －２４．４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７ －２２．８６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７

，

５５９

，

９６５．２７ ６７

，

５５９

，

９６５．２７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 ０．１９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 ０．１９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 ０．１９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０９ ３．０９

增加
３．８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０４ ３．０４

增加
３．９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

，

９８６．１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

，

５６０

，

３５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９

，

４２７．３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７８

，

４０８．３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３

，

７６４．５３

合计
１

，

２６８

，

１１９．６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１

，

１７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２

，

９７２

，

８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８

，

３７９

，

７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沈琼

６

，

１２１

，

３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７９９

，

９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６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４

，

１９９

，

６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１６２

，

５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７９２

，

１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２

，

３２８

，

６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９０

，

０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
应收票据

７４

，

３８８

，

１８０．７８ ５３

，

１４５

，

１４９．１５ ３９．９７％

应收账款
４８１

，

３８５

，

５３７．６７ ３５０

，

５０７

，

１６９．８５ ３７．３４％

其他流动资产
０．００ １３

，

１２５

，

３１０．９６ －１００．００％

在建工程
１６１

，

５７０

，

７７６．４１ １１４

，

６４８

，

９８１．４５ ４０．９３％

长期待摊费用
８８１

，

４７１．０６ １

，

３７４

，

８３１．９４ －３５．８９％

预收款项
１４２

，

１１１

，

８８６．７５ ７６

，

８７２

，

５５８．４０ ８４．８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１

，

５３１

，

９０５．８７ １７

，

６９９

，

５７９．３４ －３４．８５％

应交税费
８

，

９００

，

０３４．３８ －１６

，

９３０

，

７１２．５４

不适用
１

、应收票据增加，主要系本期采用票据结算的业务量增加所致；

２

、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的应收货款增加所致；

３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主要系冲减预缴的所得税所致；

４

、在建工程增加，主要系本期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５

、长期待摊费用减少，主要系本期摊销费用所致；

６

、预收款项增加，主要系预收客户货款尚未结算所致；

７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系缓缴的社保等费用已缴纳所致；

８

、应交税费增加，主要系本期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费增加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 增减
营业收入

９７８

，

７２２

，

１３５．８７ ５８５

，

１９６

，

９９８．８４ ６７．２５％

营业成本
７８０

，

１９３

，

０７６．５７ ５１８

，

６６８

，

４１５．５５ ５０．４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

，

５４３

，

３４９．３８ １

，

７７１

，

０８９．８０ １５６．５３％

销售费用
４０

，

７４２

，

２５１．０２ ２８

，

２７６

，

９８１．９７ ４４．０８％

财务费用
５４８

，

３３５．１０ １

，

７３６

，

０４５．３２ －６８．４１％

营业外收入
１

，

７７６

，

１７７．０２ ３

，

３７２

，

８４６．２９ －４７．３４％

利润总额
９１

，

０６３

，

８２７．５６ －１４

，

２４７

，

００９．９０

不适用
所得税费用

１６

，

６８０

，

１２０．８２ ３４７

，

７４０．４０ ４６９６．７２％

少数股东损益
６

，

８２３

，

７４１．４７ ７８２

，

４２２．２４ ７７２．１３％

１

、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国内市场需求回暖，公司主导产品销量同比增加所致；

２

、营业成本增加，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营业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系流转税增加导致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增加所致；

４

、销售费用增加，主要系营运费、广告费增加所致；

５

、财务费用减少，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６

、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所致；

７

、利润总额增加，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利润总额相应增加所致；

８

、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同比增加所致；

９

、少数股东损益增加，主要系子公司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 增减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７９５

，

８１６

，

３８６．５１ ５１４

，

０４０

，

９５８．１６ ５４．８２％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５５６

，

６１２

，

８６１．３６ ３０１

，

２１０

，

９４２．５３ ８４．７９％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８６

，

０１１

，

４４２．１０ ６３

，

９９１

，

４３９．８５ ３４．４１％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３８

，

１３２

，

６５４．５６ ２５

，

８０９

，

６０７．９３ ４７．７５％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０

，

９７７

，

４３８．４８ ２４

，

００１

，

２６２．０５ ７０．７３％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

，

６５３

，

６２５．５１ ２８５

，

７４４．９６ ４７８．７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０．００ １２

，

５１５

，

８８１．１９ －１００．００％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９

，

８５９

，

３１４．４０ ５２

，

７１４

，

５７８．３６ －４３．３６％

１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公司产品销量同比增加所致；

２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公司采购量同比增加所致；

３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缓缴的社保等费用缴纳以及职工工资性收入增加所致；

４

、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主要系支付的增值税增加所致；

５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系营运费用增加所致；

６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７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本期未发生对外投资业务所致；

８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本期未发生投资业务所致；

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减少，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累计净利润同比增长

５０％

以上，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回暖，市场需求回升。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将在股东

大会通过上述利润分配方案之日起两个月内完成具体实施工作。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德进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600761

证券简称：安徽合力 编号：临

2010-005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增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在合肥召开。 出席会议

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32

人，所持股份

133491429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7.40%

，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参加了会

议。 会议由董事长张德进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

133491429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2

、《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

133491429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3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数

133491229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9%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20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1%

。

4

、《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

"

会审字

[2010]3080

号

"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确认，公司

2009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1,605,179.54

元。 根据《公司

章程》 有关规定，

2009

年度公司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11,134,048.02

元， 不计提任意盈余公

积， 当年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0,471,131.52

元， 加上以前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763,490,875.42

元，减去

2009

年已实施的利润分配

35,695,447.70

元，本次累计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

828,266,559.24

元。

公司决定以

2009

年末总股本

356,954,477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5,695,447.70

元，剩余

792,571,111.54

元未分配利润转至

下期。

同意股数

133491429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5

、《关于

2009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公司相关关联股东依法回避了表决。

同意股数

133483729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9%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10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1%

。

6

、《关于增补一名监事的议案》：

增补阚农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数

133491429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7

、《关于增加合力铸造中心项目投资的议案》；

同意股数

133491429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8

、《关于公司

201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相关关联股东依法回避了表决。

同意股数

508519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9%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230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1%

。

9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进行银行理财的议案》；

同意股数

133491429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10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股数

133491429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11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股数

133491429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12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股数

133491429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1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

2010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2010

年度，公司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承担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工

作，并授权董事会参照

2009

年度审计费用以及

2010

年度公司的审计工作量，决定

2010

年度

的审计费用。

同意股数

133491329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9%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10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1%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王良其、 郭爱两位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和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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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９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３０５０

号紫藤宾馆会议中心

４

、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何秋

５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并参与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委托代理人共

１３

名，所持有或代表的股份总数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５．０５４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２０

，

０８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９５５％

；

反对

５

，

４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４５ ％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 选举郑跃文、

Ｋｉｅｕ Ｈｏａｎｇ

（黄凯）、

Ｔｈｕ Ｈｏ Ｍｅｅｃｈａｍ

（何秋）、 任晓剑、

Ｔｏｍｍｙ Ｔｒｏｎｇ

Ｈｏａｎｇ

和尹军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喻陆、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ａ Ｂａｒｂａｔｅｌｌｉ

和柯美兰为公司独立董事，其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

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九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１

）选举郑跃文先生为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２

）选举

Ｋｉｅｕ Ｈｏａｎｇ

（黄凯）先生为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３

）选举

Ｔｈｕ Ｈｏ Ｍｅｅｃｈａｍ

（何秋）女士为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４

）选举任晓剑先生为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５

）选举

Ｔｏｍｍｙ Ｔｒｏｎｇ Ｈｏａｎｇ

先生为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

１２０

，

０７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９１７％

；

６

）选举尹军先生为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

１２０

，

０７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９１７％

；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７

）选举喻陆先生为独立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８

）选举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ａ Ｂａｒｂａｔｅｌｌｉ

女士为独立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９

）选举柯美兰女士为独立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在会上作了

２００９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刊载在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巨潮资讯

网）。

８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李尧和

Ｂｉｎｈ Ｈｏａｎｇ

为公司监事，与公司工会委员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荣旻辉

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１

）选举李尧先生为监事

获得表决权数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２

）选举

Ｂｉｎｈ Ｈｏａｎｇ

先生为监事

获得表决权数

１２０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监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上述董事、监事的简历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和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见证律师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恒嘉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皮艳霞、郭英兰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恒嘉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

００２２５２

）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０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坏账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为了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及时清理应收账款，规避税务风险，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将对确实

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坏账进行核销。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经确认无法收回的坏账共计

１４

，

５０８

，

７４８．８２

元，包括：

１

、 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为

１３

，

８３７

，

９９８．８２

元

上述款项大部分欠款时间已经长达五年以上，目前大部分欠款人已破产、改制或注销，公司市场部通过与对方协商、法

律诉讼、委托律师催款等多种方法均无法收回该些款项；

２

、 已离职员工欠款

４６１

，

５５０．００

元

欠款时间均在五年以上，且无法找到相关人员，该些款项已无收回可能；

３

、预付上海鲲鹏模具有限公司款项

５９

，

２００．００

元

公司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分别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及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先后向对方支付共计

５９

，

２００

元预付款。 由于对方供应的

模具一直无法达到验收要求，公司拒付剩余

２０％

的款项，对方亦以此为由拒绝向公司开具发票。 公司经多次努力均未能获得

发票，由于该笔款项欠款时间较久，提请作为坏账核销；

４

、 应收广西上林县单采血浆站款项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其他应收款中应收上林浆站

１５０

，

０００

元， 是

２００６

年公司于浆站改制前预付的血浆款， 但由于公司最终未能收购该浆

站，该笔款项经多次追讨无法收回。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对上述坏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 经查验，上述

款项所涉及的债务人均不是公司关联人。

独立董事会本次坏账核销的独立意见：

１

、公司本次拟核销坏账总计

１４

，

５０８

，

７４８．８２

元，上述款项主要是客户欠款，涉及的债务人均不是公司关联人；

２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计提坏账准备，上述坏账根据账龄分析法已全额计提准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当

期利润产生影响；

３

、本次坏账核销没有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监事会对本次坏账核销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坏账的计提符合关法规及财务制度，本次拟核销的坏帐总计

１４

，

５０８

，

７４８．８２

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 经查验，款项所涉及的债务人均不是公司关联人，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２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或 “公司”）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

ＲＡ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莱士国际”）销售产品。

２００９

年公司与莱士国际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５

，

０７２．９５

万元人民币，预计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不超过

７５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董事

Ｋｉｅｕ Ｈｏａｎｇ

因担任莱士国际董事，

Ｔｏｍｍｙ Ｔｒｏｎｇ

Ｈｏａｎｇ

因担任莱士国际董事、总裁，构成关联关系，对此事项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他七名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此事项。

日常关联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获得批准，关联股东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莱士中国有限公

司）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１

、莱士国际的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全称：

ＲＡ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２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４

日

（

３

）注册资本：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港币

（

４

）注册地址：香港

（

５

）经营范围：血液制品及其他相关药品的销售

（

６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１ Ｔｏｍｍｙ Ｔｒｏｎｇ Ｈｏａｎｇ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２ Ｂｉｎｈ Ｈｏａｎｇ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３ Ｓａｍｍｙ Ｈｕｎｇ Ｈｏａｎｇ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４ Ｔｒａｍ Ｈｏａｎｇ Ｍｅｌｖｉｎ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５ Ｎｏｅｌ Ｔｒａｎｇ Ｈｏａｎｇ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２

、莱士国际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Ｋｉｅｕ Ｈｏａｎｇ

（黄凯）为莱士国际现任董事，本公司控股股东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唯一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公司

现任董事；

Ｔｏｍｍｙ Ｔｒｏｎｇ Ｈｏａｎｇ

为莱士国际现任董事、总裁，为黄凯之子、本公司现任董事；

Ｂｉｎｈ Ｈｏａｎｇ

为莱士国际副总裁，为黄凯之子、本公司现任监事；

Ｓａｍｍｙ Ｈｕｎｇ Ｈｏａｎｇ

、

Ｔｒａｍ Ｈｏａｎｇ Ｍｅｌｖｉｎ

、

Ｎｏｅｌ Ｔｒａｎｇ Ｈｏａｎｇ

均为黄凯之子女，未在本公司任职。

３

、根据莱士国际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信用度，其向公司支付的款项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４

、

２０１０

年，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仍为向莱士国际销售产品，预计总金额为不超过

７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莱士国际与美国莱士（“协议乙方”）、科瑞天诚、

莱士中国四方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签定了《关于产品销售的框架协议》（“该协议”），授权协议乙方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独家

经销公司产品，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十年。

２

、公司向莱士国际销售产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给予国内经销商的市场价格（不含税），公司承担国际运费和保险费等出

口费用，因国际结算原因，莱士国际与公司的货款结算存在

６

个月的信用期。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委托莱士国际进行境外销售主要是基于成本、风险、收益等各个方面的考虑。 公司自身尚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和精力

覆盖复杂的海外市场，而公司关联方对海外商业模式、文化背景、法律体系等理解方面与公司相比有突出的优势。 公司充分

利用关联方海外经营的经验和能力，有利于扩大公司产品销售、增加主营业务利润。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协议的定价原则和履行方式遵循了市场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批准审核程序及相关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与关联人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期限超过三年的，应当每三年重新履行

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重新审议批准了该协议，确定了

２０１０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１

、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和履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需要，协议的定价原则和履行方式遵循了市场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２

、关联交易对保障公司长远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３

、同意公司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监事会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需要，交易金额的确定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公司审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和

确定全年关联交易金额的程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不存在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与关联人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期限超过三年的，应当每三年重新履

行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上海莱士与关联人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已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重新审议通过， 确定了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因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本次关联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协议的定价原则及履行方式遵循了市场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３

、华泰证券对上海莱士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４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５

）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３０５０

号紫藤宾馆会议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回避表决。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闭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亲自或委托

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及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及出席人身份证；

２

）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须持有出席人本人身

份证、股东的授权委托书（附件）、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１４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４

）股东登记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李锋 张屹

２

）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０３９１１－２１７

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００６９９

４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斗路

５５

号董事会办公室

５

）邮编：

２００２４５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人对在本次大会上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股东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回避表决

若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进行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

点

３０

分在上海市闵行区紫藤宾馆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以现场与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总经理何秋，董事尹军，独立董事喻陆、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ａ Ｂａｒｂａｔｅｌｌｉ

、柯美兰现场出席会

议并表决，董事郑跃文、黄凯、任晓剑、

Ｔｏｍｍｙ Ｔｒｏｎｇ Ｈｏａｎｇ

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总经理何秋女士主持，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郑跃文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黄凯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同其担任本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关于确定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的议案

会议确定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郑跃文、黄凯、

Ｔｏｍｍｙ Ｔｒｏｎｇ Ｈｏａｎｇ

，郑跃文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喻陆、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ａ Ｂａｒｂａｔｅｌｌｉ

、任晓剑，喻陆为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喻陆、柯美兰、尹军，喻陆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喻陆、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ａ Ｂａｒｂａｔｅｌｌｉ

、何秋，喻陆为召集人；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同其担任本届董事会董事任期。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继续聘请

Ｔｈｕ Ｈｏ Ｍｅｅｃｈａｍ

（何秋）女士出任公司总经理，唐建先生、胡维兵先生、沈积慧先生、刘峥先生出任公

司副总经理，继续聘请刘峥先生出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任期均为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三年；（简历附后）

同意许必雄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许必雄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同意继续聘请李锋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三年。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关于聘任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会议同意继续聘请范小军先生担任内审部负责人职务，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三年。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关于坏账核销的议案

《关于坏账核销的公告》刊载于《证券时报》和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

《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刊载于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载于

《证券时报》，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８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刊载于《证券时报》和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

Ｋｉｅｕ Ｈｏａｎｇ

和

Ｔｏｍｍｙ Ｔｒｏｎｇ Ｈａｎｇ

回避表决；本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９

、关于召集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本次聘任人员简历

Ｔｈｕ Ｈｏ Ｍｅｅｃｈａｍ

（何秋） 女士， 美国国籍，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出生， 硕士。 曾任

Ｏｌ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科研人员，

Ａｂｂｏｔ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兼职主管，美国莱士实验室经理。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为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

何秋女士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唐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出生，

ＭＢＡ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起在本公司任职，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本公司下属九家控股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

唐建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沈积慧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出生，博士。 曾任职惠氏制药有限公司经理，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０２

年

期间、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沈积慧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胡维兵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博士，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起任职本公司质量保证部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先后在本公司从事过血液制品研发、生产和质量管理工作

胡维兵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刘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出生，硕士，注册会计师。曾任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中安投资

管理公司投资经理，美国汉鼎亚太公司北京代表处助理副总裁。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起

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刘峥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范小军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曾任桂林冶金地质学院财务处主管会计、助理会计师；

广西水电厅桂林市水务局科长、会计师；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职于科瑞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今担任

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范小军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

李锋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出生，硕士，中共党员。

２００５

年起在本公司任职，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

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接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

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以现场与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监事

３

人，监事荣旻辉、李尧现场出席会议并进行表决，

Ｂｉｎｈ Ｈｏａｎｇ

以通讯方式进

行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荣旻辉女士主持召开，会议在保证各位监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进行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荣旻辉女士担任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同其担任本届监事会监事任期。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 关于坏账核销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坏账的计提符合关法规及财务制度，本次拟核销的坏帐总计

１４

，

５０８

，

７４８．８２

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 经查验，款项所涉及的债务人均不是公司关联人，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事项。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 《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经认真审核，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需要，交易金额的确定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公司审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和

确定全年关联交易金额的程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不存在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６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近日，公司副总经理许必雄先生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辞职报告，出于其他职业考虑的原因，许必雄先生申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批准了许必雄先生的辞职申请。

许必雄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感谢许必雄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董事长郑跃文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峥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炜女士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总资产
（

元
）

８３６

，

２８０

，

５１２．８５ ８２５

，

２１７

，

０８４．３９ １．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７８０

，

０３１

，

１８９．６７ ７５８

，

５６８

，

３５１．７９ ２．８３％

股本
（

股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８８ ４．７４ ２．９５％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７０

，

８５５

，

１６４．８３ ６８

，

５８２

，

１５６．４２ ３．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１

，

４６２

，

８３７．８８ １９

，

８８７

，

１９７．７１ ７．９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３

，

８７２

，

８９３．４１ －１４

，

６１８

，

８４７．８４ ５．１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１２ ８．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１２ ８．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７９％ ２．６１％ ０．１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７９％ ２．６８％ ０．１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３

，

７０２．１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８

，

０５３．８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９

，

１２９．６７

合计
－３６

，

５１８．６６

对重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无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１

，

４４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２

，

００１

，

２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黄炽恒

１

，

１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楚欣

１

，

０５８

，

３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４０

，

９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８８９

，

２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５５６

，

４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达瑞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５０５

，

３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
金 ４１５

，

１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秦爱华

３６４

，

０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友邦华泰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２３

，

３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比期初减少
１００％

，

因为上年所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均已于报告期内到期并兑付
；

２．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比期初增加
３５．１９％

，

主要是因为上年末部分货款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
；

３．

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比期初减少
６２．６１％

，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核销了坏账
，

因坏账准备而产生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随之减少

；

４．

报告期末预收款项比期初增加
１

，

１７１．５５％

，

主要是因为产品供不应求
，

部分客户提前付款所致
；

５．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
５５．３０％

，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支付了上年末预提的年终奖金
；

６．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比期初减少
６０．５０％

，

主要是因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营业收入及
２００９

年第四季度利润
总额均较高

，

导致上年末应交增值税及应交所得税余额也较高
。

报告期内支付了上年末应交税金后
，

应交税
费余额相应降低

；

７．

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１．４７％

，

主要是因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而导致递延所得税
费用增加

；

８．

报告期内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１．３７％

，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产品销售
、

应
收账款回款

、

预收货款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

９．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８．６％

，

主要是因为血浆采集量及单位成本均较上年
同期有所上涨

；

１０．

报告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９６．６２％

，

主要是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终奖金在
２００８

年度支付完毕
，

２００９

年度的年终奖金在
２００９

年度预提
，

于本报告期支付
；

１１．

报告期支付的各项税费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７．５５％

，

主要是支付的所得税
、

增值税比上年同期增加
；

１２．

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８８．０４％

，

主要是因为去
年同期支付了土地购置款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报告期内
，

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
、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
，

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计划
；

３．

报告期内
，

琼中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
、

税务登记
，

取得组织机构代码证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份限售承诺 科瑞天诚
、

莱士中
国

控股股东科瑞天诚及莱士中国承诺
：

自上海莱
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上海莱士血液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

也不由上海莱士血液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

未发生违背承诺
行为

发行时所作承诺 科瑞集团
、

郑跃
文

、

黄凯
、

任晓剑

１

、

股东科瑞天诚的主要股东科瑞集团对其持
有科瑞天诚的股权承诺

：“

自上海莱士血液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科瑞天诚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

，

也不由科瑞天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回购本公司所持有的股份

。 ”

２

、

公司董事郑跃文
、

黄凯
、

任晓剑已分别比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第
１４２

条和
《

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中关于实际控制人的锁定
期限和董事

、

监事
、

高管减持比例的规定对其
持有的科瑞集团

、

莱士中国或科瑞天诚的股权
做出了锁定承诺

。

未发生违背承诺
行为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
诺

）

科瑞集团
、

科瑞天
诚

、

莱士中国
、

郑
跃文

、

黄凯

１

、

控股股东莱士中国与科瑞天诚
、

公司实际控
制人黄凯与郑跃文及科瑞天诚控股股东科瑞
集团分别与公司签定了

《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

２

、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科瑞天诚
、

科瑞集
团

、

郑跃文
、

莱士中国和黄凯承诺未来不再发
生资金占用

。

未发生违背承诺
行为

３．４

对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
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

以上
预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３０％－

６０％

。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５１

，

２１４

，

６３０．４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
：（

１

）

可供销售的产品较去年同期增加
；（

２

）

产品供不应求
，

部分产品价格
较上年同期上涨

。

３．５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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